廉政建设

古人云：政在去私，私不去则公道亡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构建和谐社会，离不开法院的公正司法。如果法官在司法活动中，徇私舞弊，枉法裁判，就会丧失法律的尊严，导致产生社会新的不和谐因素。因此人民法院促进和协社会的构建，必须建立在廉洁自律、秉公办事的基础上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，牢固树立“公正、廉洁、为民”的核心价值观，弘扬“崇法秉正、厚德为民？”为主题的重庆法院精神

